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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的各国政府建议和意见 
 
瑞士：关于拟订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草案的建议和意见 
 
1. 瑞士政府谨愿指出，以下讨论的一些问题已在 2001 年 7 月 30 日至 8 月 3 日于维

也纳召开的拟订反腐败国际法律文书谈判工作范围草案的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专家组

会议的一项发言中提出。自那时起，这些要点已参照专家组举行的讨论和其他论坛取

得的工作进展有了扩展。  

2. 以下意见是根据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专家组会议的报告(A/AC.260/2 和Corr.1)第 3
段中所载示意内容提出的。 
 

1. 一般意见 
 
3. 联合国拟订这样一项文书将使反腐败成为一个全球性而非区域性问题。联合国应

采用一种尽可能多学科的办法来使该文书具有普遍性。即将进行的谈判所面临的挑战

是，如何拟订能够有效打击腐败的通用性强的做法和标准，同时又尊重各成员国的文

化和法律制度的多样性。 

4. 在起草公约时，公约的正文特别是序言中应明确提及一般道德准则，这是反腐败

的源泉。这些准则除其他外应包括：善政的一般目标、法律面前平等与公平原则、在

公共管理事务方面要有透明度以及需要保护廉正。此外，提及腐败对发展的有害作用

和对经济的扭曲作用也很重要。 
 

2. 定义 
 
5. 负责准备工作文件的秘书处有必要借鉴诸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美洲

国家组织(美洲组织)和欧洲委员会等其他国际组织所开展的工作。既应在标准方面，也

应在定义与术语方面这样做。关于一般刑事规定以及司法、法人责任、洗钱、没收和

司法互助等问题，瑞士想强调的是，在多边一级需要采纳统一的标准，特别是那些载

入《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巴勒莫公约)中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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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范围 
 
6. 关于未来公约的范围，瑞士认为，准备工作应适当借鉴其他组织(如美洲组织、经

合组织、欧洲委员会)业已实施的国际目标与标准并应避免重复。瑞士在这方面采用的

是高标准，希望新的联合国文书的目标应尽可能采用至少同样高而不是较低的标准。 

7. 适用范围应反映出一种平衡的反腐败观念。瑞士希望，在原则上，公约应处理对

于善政、国家的政治与经济稳定、企业竞争力、市场透明度和司法制度的廉正造成破

坏的一切形式腐败。在这方面，适用范围既应包括公认的腐败即上层阶层的腐败，也

应包括小人物的腐败。 
 

4. 刑事定罪 
 
8. 未来的公约应处理国家和外国公务员的主动与被动腐败，并规定自然人和法人的

责任。 

9. 瑞士强烈认为，未来的文书应当反映民主法制的一般法律原则和其他基本规则，

尤其是无罪推定原则(无反向举证责任)。 
 

5. 预防措施 
 
10. 预防措施的制定应成为公约的一个主要内容。公约的条款及其序言应论述腐败普

遍存在的根源，适当提及并在可能时强调，在预防方面应采取的所有措施具有强制性。

此类措施应包括： 

 (a) 需要制定保证善政和健全与透明管理公共事务的措施和标准； 

(b) 承认这个问题的社会与经济方面，特别是需要给予公务员公平的报酬； 

(c) 保证新闻出版自由； 

(d) 制定长期反腐败与保护廉正的国家战略； 

(e) 需要建立独立的司法系统和监督机构。 
 
6. 没收和扣押/预防和打击腐败行为所得非法来源资金的转移，包括洗钱，并返还这

类资金 
 
11. 瑞士认为，未来公约有关冻结、没收和退还腐败行为所得资金的规定应补充预防

措施并应： 

 (a) 鼓励公约缔约国通过国家立法，允许扣押和没收腐败行为所得非法来源的资

金，包括将这类资金返还来源国或其他受害方； 

 (b) 正式承认国家和国际腐败为一种可断定与洗钱有关的犯罪； 

 (c) 鼓励公约缔约国必要时为在上述领域开展国际合作提供必要和司法互助奠定

所需的法律基础。为此目的制定的必要程序应符合互惠和双重刑事责任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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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法人责任 
 
12. 由于涉及腐败的犯罪往往是私营企业所为和出于此类企业的利益，瑞士认为，未

来的联合国普遍性文书应明确规定法人的刑事责任。 
 

8. 促进和加强国际合作 
 
13. 如上所述，瑞士认为，关于反腐败的全球性公约的准备工作应以 2000 年 12 月 12
日至 15 日在意大利巴勒莫举行的《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及其议定书高级

别政治签署会议的结论为基础，同时借鉴在国际合作领域已作的努力并继续此种努力。

应特别强调司法互助。瑞士认为，公约必须加强在国际合作领域的多边努力，如在洗

钱方面和洗钱与从政人员的非法资金间必然联系方面加强国际合作的多边努力。 
 

9. 技术援助 
 
14. 技术援助问题应主要集中于预防措施(又见上文第 4 节)。应包括为落实公约各项目

标提供援助。但必须强调，外国援助应是第二位的并应从属于国家努力。同其他财政

援助一样，技术援助的重点应当是，改进地方、区域和国家的司法体制及监督洗钱的

国家机构，建立维护公共管理廉正性的独立国家实体。 

15. 还应指出，在伦理道德和经济领域，改革的主要受益者首先是这些国家实施改革

的地方和国家当局。实际上，行之有效的反腐败措施首先是使采取这些措施的社区受

益。因此，公约应明确提出各国首先应自筹资金来落实这类措施。 
 

10. 监督执行情况的机制 
 
16. 必须切实落实未来的建议和通过公约产生的其他义务。为确保缔约国贯彻公约，

公约应规定建立监督执行情况的机制。这种机制应符合通常的透明度标准，在合理的

财务限额内运作并与诸如欧洲委员会(欧委会)的反腐败国家集团和经合组织等其他公

认的监测系统建立起协同作用。另外，还建议与在监督领域发挥积极作用的公认的非

政府国际组织进行经常和密切的合作。 
 

__________________ 

  


